
森林直补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白鹿镇人民政府               乙方：XX村村民委员会（盖章）
丙方：      

住址：
为落实好公益林保护补偿/天然商品乔木林停伐管护补助等森林直补政策，规范保护/管护及补偿/补助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据《民法典》《森林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等规定，经三方协商一致，依法签订本合同。

保护/管护责任范围。丙方自愿实行保护/管护的公益林/天然商品乔木林面积为           ，亩，小地名           ，四至界限为                           。

二、责任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开始，以甲方公布森林直补政策停止执行或宣布合同失效时为止。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限制丙方对责任范围森林进行经济目的导向的主伐、皆伐等商品性采伐。

2.组织或指导丙方对责任范围森林进行培育目的导向的择伐、间伐、渐伐等抚育采伐或自用目的采伐。

3.及时掌握责任范围森林病虫害、森林火情等情况，组织或指导森林病虫害预防和除治、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

4.按年度及时组织森林直补金兑付；及时就森林直补给予答疑或组织纠错。

四、丙方义务和权利

1.自愿接受甲方对责任范围森林类型（国家级公益林、地方公益林、商品林）的区划界定和商品性采伐限制。

2.自愿接受甲方对责任范围森林组织的抚育间伐指导或自用材采伐指导。

3.履行本协议约定公益林/天然商品乔木林的自主管护责任，配合或协助甲方开展森林病虫害预防和除治、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

4.依据合同约定或政策规定按年度及时足额获得森林直补金。

五、森林直补金。全市森林直补单价统一，随经济发展实行动态管理。直补金通过财政“一卡通”直达系统按年度一次性直补到乙方提供的本人/本单位银行账户。

六、违约责任

1.丙方不接受森林类型区划界定或商品性采伐限制，甲方可停止合同继续执行并追回已支付的森林直补金。

2.因丙方直接原因造成责任范围森林火灾，甲方可扣发当年度森林直补金。

3.丙方不履行自主管护责任，不配合或协助甲方开展责任区森林病虫害预防和除治、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甲方可扣发当年度森林直补金。

七、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以及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按照法律途径解决。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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